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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問題一】

張先生為退休之上班族，積蓄大多是定存於銀行。某天與朋友聚會，
朋友建議其可以將存款投資部分績優公司股票以領取股票股利或現金
股利，如此將可獲取較好的報酬回饋。張先生想了解：
一、	什麼是股票股利及現金股利？公司一年可分派幾次股利？
二、	何謂除權息交易日及除權基準日？若要參與除權息，最晚應該在

何時買進股票呢？
三、	公司股利發放之時間點為何，股利會以何種方式發放？
四、	如何查詢上市櫃公司的股利發放資訊？

【問題一】

王先生最近由報章得知打詐新四法已完成立法，想了解打詐新四法
包含哪四個法令？與投資人權益有關之主要修正重點為何？

【答覆內容】

為因應不斷翻新的詐騙犯罪型態與手法，及有效防杜詐騙案件，立法院於
民國（下同）113 年 7 月間三讀通過制定「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修正「通
訊保障及監察法」、「刑事訴訟法特殊強制處分專章」及「洗錢防制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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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打詐新四法」），並於同年 7 月 31 日總統令公布後 3 日施行，目前打詐
新四法已於 113 年 8 月 2 日上路。

其中「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及「洗錢防制法」增修涉及金融機構、虛
擬資產服務商（下稱 VASP）之阻詐措施，與投資人權益保障息息相關，謹就
增修重點說明如下： 

一、	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

（一）	及時攔阻可疑金（幣）流：為爭取阻詐時效，金融機構及 VASP 發
現疑涉詐欺犯罪之可疑帳戶（號）時，應強化確認客戶身分，並得
採取暫停存入、提領或匯出等控管措施，洽會同業取得資訊，或通
報司法警察，及時攔截詐騙金流及幣流。

（二）	建立照會同業機制：金融機構及 VASP 發現疑涉詐欺犯罪之可疑帳
戶（號）或交易時，可照會同業取得相關資訊以研判是否為高風險
涉詐情事。

（三）	公私聯防通報機制：為使公私部門間防詐情資交流法據明確，規範
金融機構及 VASP 應配合司法警察機關建立聯防通報機制，並依所
獲通報辦理款項及虛擬資產之圈存管控。

（四）	加速返還遭詐款項：為強化被害人之財產保護，如經司法警察機關
通知暫停交易功能之帳戶（號）內仍留有被害人匯（轉）入之款項
或虛擬資產，金融機構及 VASP 得依司法警察機關通知，協助返還
被害人。

（五）	源頭斷詐宣導：規範金融機構及 VASP 應向客戶宣導防詐資訊，以
提升民眾識詐意識，及時警覺可能之詐欺行為。

（六）	未遵守相關規範之罰鍰：對未依打詐專法相關規定提供資料、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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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建立聯防及圈存款項或虛擬資產之金融機構及 VASP，將處
20 萬元至 200 萬元之罰鍰，其情節重大者，罰鍰金額將提升至 5
倍（100 萬元至 1,000 萬元）。

二、	洗錢防制法：

（一）	為強化金融秩序及國家安全，避免不法分子佯稱其為個人幣商以規
避刑事責任，本次修訂參考國際主要金融體對於未取得執照或註冊
之 VASP 訂有刑事責任之立法例，於洗錢防制法第 6 條規範 VASP
洗錢防制登記新制取代現行洗錢防制法令遵循聲明，對非法業者課
以刑事責任，未完成洗錢防制登記而提供虛擬資產服務者，處 2 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 500 萬元以下罰金。

（二）	此外，為避免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於提供服務時，藉由
行業特有知識及資訊從事特定犯罪，取得或變得財物或財產上利
益，進而影響社會秩序，爰本次亦增訂授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訂定洗錢防制登記之申請條件、程序、撤銷或廢止登記及虛擬資產
上下架之審查機制、防止不公正交易機制、自有資產與客戶資產分
離保管方式、資訊系統與安全、錢包管理機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辦法，以積極強化 VASP 之業務管理，降低洗錢及金融犯罪風險。

【問題二】

傅小姐平時忙於工作無法抽空研究經濟市場狀況，一直以來皆以申
購基金之方式進行投資。某日與一位在投顧業任職之友人聚會，友
人建議其除基金外，亦可考慮將某部分資金委託投信投顧業者進行
代客操作（全權委託投資）。傅小姐想了解何謂全權委託投資？及
全權委託與其所投資之共同基金有何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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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權委託投資」也就是俗稱的「代客操作」，其全名為「全權委託投資
業務」，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係指經主管機關核准得經營全權委託業務之證券投
資信託事業或證券投資顧問事業，依委任人的個別需求或投資目的，在約定的
受託及風險範圍內，量身訂做投資範圍或標的，進行投資操作，以滿足不同投
資人的個別需求或投資目的。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共同基金）是以發行受益憑證方式向不特定個別投資
者募集共同資金，從事有價證券、證券相關商品或其他經主管機關（金管會）
核准項目的投資或交易，其目的在於結合多數投資人資金共同投資。投資人則
依其持有共同基金受益憑證的多寡，分享基金投資收益之配息，及賺取買賣之
間的差價。

由上可知，全權委託投資業務與投信基金，雖然都是投資人委託投資專家
操作投資有價證券，但二者有以下幾點主要差異： 

一、	全權委託係依投資人個別的投資目的及需求、風險承擔能力等量身規劃，

再由理財專家進行投資操作，操作成本較高，故「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

投資顧問事業經營全權委託投資業務管理辦法」第 12 條規定，單一客戶

委託投資資產之金額不得低於新臺幣 500 萬元。因此，全權委託較適合法

人及有相當資力之投資人。但某些共同基金則可以數千元不等之金額單筆

申購或進行定期定額投資，投資人可依照個別的需求及能力，決定所欲投

資之金額，此較適合一般投資散戶之需求。

二、	共同基金投資是聚集多數投資人的資金集體運用，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通常

係確定投資目標後始發行受益憑證，基金經理人依共同基金的募集發行計

【答覆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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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簡訊或社群網站金融詐騙多，投資人勿貿然加入不
明網路群組及輕信來路不明的投資建議，以免落入詐騙集
團圈套，致投資血本無歸。

劃所定的方針與投資標的來進行投資操作，投資人對於投資之組合等並無

置喙之餘地；而全權委託投資則是依個別投資人的特定需求量身訂作，在

委託契約中個別約定符合委任人需要的投資範圍與方針，而該投資方針，

投資人有決定之權利。


